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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目的：探究道路交通事故因素，并进行法医临床学鉴定分析。方法：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 2020 年 2 月-2021 年 2 月 200 例道路交通事故伤

残等级法医临床鉴定资料进行探究，统计分析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、规律、伤残鉴定特点。结果：伤残等级在Ⅷ-Ⅹ级患者较多，发生率为 55.00%；

在伤残患者中，农民群体较多，发生率为 47.50%；骑车与步行患者事故发生率较高，约为 53.00%；多数患者致伤类型为骨折，发生率为 50.50%，其

他患者为头部、胸腹部，发生率为 49.50%；小学生及文盲人群是事故高发人群，发生率为 50.00%，事故发生区域主要集中在农村与郊区，发生率为

67.50%。200 例患者中。治愈 175 例，发生率为 87.50%；未治愈 35 例，发生率为 17.50%，未治愈患者中较多可恢复，部分患者因机体伤残严重，

预后差，少数患者出现病情恶化，甚至有死亡风险。结论：在道路交通事故中，事故高发区域集中在农村与郊区道路，多数患者伤残等级为Ⅷ-Ⅹ级，

且文化程度偏低是交通事故的高发人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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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，交通越发便利，私家车逐渐增多，

且国家提倡绿色出行，自行车、电动摩托车也逐渐增多，人们在便

利出行的同时交通事故发生率也明显增加，对人们身体及生活造成

严重威胁[1]。因交通工具不同，引发的交通事故程度也有较大差异，

研究发现，多数交通事故为轻伤，严重交通事故相对较少，也逐渐

成为人们出行重点关注的问题，对社会长久治安带来不同程度的危

害[2]。为此，本文对某地区 2020 年 2 月-2021 年 2 月 200 例道路交

通事故为例，通过回顾性分析道路交通事故伤残等级法医临床鉴定

资料进行伤残鉴定，现报道如下。 

1 资料与方法 

1.1 一般资料 

对某地区 2020 年 2 月-2021 年 2 月 200 例道路交通事故伤残等

级法医临床鉴定资料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探究，男 105 例，女 95

例；年龄 20-75 岁，平均（47.55±10.21）岁。患者家属均已同意

接受法医临床学鉴定。 

1.2 方法 

本研究对我国某地区 200 例因交通事故伤残患者进行法医伤残

程度鉴定及分级，统计分析患者性别、年龄、婚姻状况等一般资料，

同时判定损伤类型。对致伤方式、文化程度、交通事故发生区域、

受损部位等进行统计分析，根据伤残等级鉴定对患者进行伤残评

级，同时评估疗效结果。 

1.3 观察指标 

分析交通事故伤残患者致伤方式及类型、文化程度及职业、交

通事故发生区域、受损部位、交通事故发生时间、伤残等级鉴定。 

2 结果 

2.1 致伤方式及类型 

致伤方式主要有骑自行车、步行、机动车、摩托车，其中自行

车致伤患者 84 例，发病率为 42.00%；步行致伤患者 42 例，发病

率为 21.00%；汽车内致伤患者 23 例，发病率为 11.50%；摩托车致

伤患者 51 例，发病率为 25.50%。致伤类型主要有骨折、肢体截肢

或致残、血肿及出血、关节脱位，其中骨折患者 101 例，发生率

50.50%；肢体截肢或致残 32 例，发生率 16.00%；血肿及出血患者

42 例，发生率 21.00%；关节脱位 25 例，发生率 12.50%。 

2.2 文化程度及职业 

本研究患者文化程度：大学及以上患者 35 例，占比为 17.50%；

高中及初中患者 65 例，占比为 32.50%；小学及文盲患者 100 例，

占比为 50.00%。职业：事业及企业单位患者 40 例，占比为 20.00%；

农民患者 100 例，占比为 50.00%；其他职业患者 60 例，占比为

30.00%。 

2.3 交通事故发生区域 

城镇区域交通事故患者 51 例，发生率为 25.50%；郊区交通事

故患者 54 例，发生率为 27.00%；农村交通事故患者 95 例，发生

率为 47.50%。 

2.4 受损部位 

本研究患者中，四肢损伤 110 例，发生率为 55.00%；头部损

伤 32 例，发生率为 16.00%；胸腹部损伤患者 25 例，发生率为

12.50%；单部位损伤患者 22 例，发生率为 11.00%；2 个及更多部

位损伤患者 11 例，发生率为 5.50%。 

2.5 交通事故发生时间 

春季 45 例，发生率为 22.50%；秋季 56 例，发生率为 28.00%；

夏季 50 例，发生率为 25.00%；冬季 49 例，发生率为 24.50%。 

2.6 伤残等级鉴定 

由《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鉴定标准》评估患者伤残情况，

主要分为Ⅰ级、Ⅱ级、Ⅲ级、Ⅳ级、Ⅴ级、Ⅵ级、Ⅶ级、Ⅷ级、Ⅸ

级、Ⅹ级，其中Ⅰ级 10 例，发生率为 5.00%；Ⅱ级 10 例，发生率

为 5.00%；Ⅲ级 11 例，发生率为 5.50%；Ⅳ级 13 例，发生率为 6.50%；

Ⅴ级 15 例，发生率为 7.50%；Ⅵ级 10 例，发生率为 5.00%；Ⅶ级

21 例，发生率为 10.50%；Ⅷ级 26 例，发生率为 13.00%；Ⅸ级 32

例，发生率为 16.00%；Ⅹ级 52 例，发生率为 26.00%。 

2.7 治疗效果 

对本研究受伤患者鉴定结果显示，治愈 175 例，发生率为

87.50%；未治愈 35 例，发生率为 17.50%，其中未治愈患者有较大

恢复可能，部分患者因机体伤残严重，预后差，少数患者出现病情

恶化，甚至出现死亡风险。 

3 讨论 

道路交通具有双重性，在方便人们出行的同时也存在较大安全

隐患，随着道路交通的快速发展，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，

同时产生的交通事故易造人员损伤及经济损失[3]。对其他发达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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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交通发展研究发现，20 世纪 60-70 年代道路交通迅猛发展，为

了缓解交通压力，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，各国逐步完善交通法规、

道路设施，并对居民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，可有效减少交通事故

的发生[4]。我国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，机动车数量迅速增加，且私

家车数量也明显增多，导致交通事故率升高，其中死伤率也不断攀

升[5]。目前，我国各地较为注重交通安全法的普及，但是因个体知

识水平及认知差异，部分居民安全意识有待提高，是引发交通事故

的重要因素[6]。 

目前，我国私家车数量攀升，且司机年龄多在 25-46 岁之间，

年轻司机较多，因驾驶经验不足，极易导致交通事故[7]。本研究发

现[8]，在交通事故中，自行车事故发生率较高，可能是因在交通法

对机动车的规范相对严格，自行车存在抢道行驶、违章占用机动车

道、突然拐弯等违规行为，极易引发交通事故；行人发生交通事故

占比也较高，可能是因交通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行人行走区域，但

是多数行人存在穿行马路、攀爬护栏等不遵守交通信号行为，极易

被机动车与电动摩托车撞伤[9]。由于近年来我国机动车数量剧增，

因机器故障导致的交通事故也相对较多。 

对收集的本市道路交通事故资料伤残鉴定研究发现，在人身损

害中，交通事故伤残占比约为 50%，已成为社会性公害事件。本研

究发现，在 200 例患者中，致伤方式为骑自行车、步行的患者共 126

例、机动车致伤 74 例，其中以骨折类型较多，有 101 例；从文化

程度角度分析发现，小学及文盲患者较多，为 100 例，占比为 50%，

从职业角度分析发现，农民患者 100 例，占比为 50%；郊区或农村

区域发生交通事故较为集中，有 149 例，占比为 74.9%；从损伤部

位角度分析发现，有 110 例患者出现四肢损伤，占比为 55%；对患

者伤情评级分析发现，Ⅷ-Ⅹ级患者较多，有 110 例，占比为 55%，

Ⅰ级-Ⅶ级患者相对较少。 

对 200 例患者相关影响因素研究发现，文化程度偏低，引发交

通事故风险越高，可能是因此类居民接受文化教育少，安全意识淡

薄，易主观行事，致使交通事故发生率高，且中老年男性社交活动

较多，交通事故率也相对较高，且研究发现，老年人由于机体衰弱，

听力、视力下降，行动迟缓，机体反应能力减退，是交通事故的高

发人群。从季节角度分析显示，夏秋是交通事故的高发季节，可能

与夏季气温升高，光照强度大，秋季凉爽人们日常出行率高有关。

在郊区与农村区域交通事故率更高，可能与郊区与农村人流量小，

车速快有关，还可能与驾驶员注意力降低相关。通过对交通事故损

伤特点分析发现，200 例患者中，四肢为最易损伤部位，其次为头

部。从损害特点角度分析发现，交通方式与致残部位密切相关，驾

驶员致伤部位多在下肢及腹膜，摩托车电动车多损伤头部、四肢，

行人多为多部位损伤，且伤势严重，与行人在交通事故中受到外部

撞击、摔跌相关。本研究还发现，机动车驾驶员伤残多为Ⅸ级以下，

电动摩托车驾驶员多为Ⅶ级以上，由此可见，在出行工具中，机动

车相对安全。在伤残类型中，多为骨折、脏器破裂，Ⅷ级以上患者

多为头部损伤，且多半有听力、视力功能障碍、精神障碍等疾病，

所以肢体损伤在交通事故中发生率较高，头部损伤患者疾病严重程

度较高，主要是因电动摩托车驾驶员在行驶中未佩戴头盔，或者佩

戴的头盔有质量问题，很难对头部起到保护作用。近年来我国将电

动摩托车佩戴头盔写入了交通法中，但本研究事故中，多数患者依

然未按要求佩戴头盔，致使头部受到撞击致伤。对于胸部损伤患者

需确定肋骨骨折数后进行伤残评级，多见于机动车驾驶员致伤，如

驾车未系安全带或速度过高发生碰撞，致使胸腹部受到方向盘挤压

或高空抛落至地面撞击所致，皮肤损伤较小，但易导致内脏破裂，

尤其是肝、脾、肾等脏器，脏器损伤后易出血，严重可导致死亡[10]。

部分患者可出现呼吸困难症状，多为Ⅷ-Ⅹ级，可能与胸腔积液未

治愈、胸膜粘连相关。 

综上所述，在生活中需接受道路安全教育，提高认知级安全意

识。在临床法医学鉴定中，需确保伤残程度评定的客观性与准确性，

并综合相关因素对鉴定标准给予完善，为法医学的临床鉴定实践提

供依据。在道路交通行驶中，需谨慎驾驶，尤其是在郊区、农村区

域，应提高注意力，不应有侥幸心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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